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流程

	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年度设区市和县（市、区）环境目标考核评价方案》


                     ↓
	大气、水、总量分别负责组织对各设区市（省直管县）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水环境质量改善情况、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情况三项指标的具体考核，其他有关处室单位负责相应增、减项的核准计分；各设区市（省直管县）环保局负责组织对各县（市、区）环境目标考核评价工作


                     ↓
	对各设区市（省直管县）考核结果和增减分意见于2月底前报厅人事处；各设区市（省直管县）环保局于2月中旬将辖区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情况及排序分别报大气、总量处，经处室把关确认后于2月底前报人事处


	人事处于3月底前完成考核评价结果汇总，报请厅领导审定


                     ↓
	厅领导审定后，印发《河北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年度全省环境保护目标管理考核结果的通报》


                     ↓
	人事处拟定《关于2015年度环保目标考核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函》，经厅领导审定后交规财处转省财政厅


                     ↓
	规财处与财政厅联系奖励资金具体划拨事宜


